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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刘女士委托房产中介出售闲置住

房，中介人员张某让其签署一份房屋全程包

销委托合同，由他们代为售卖。刘女士图省

事，欣然答应，在张某的安排下，到一家公证

处办理了为期6个月的委托书，并将房屋产

权证交给了张某。在合同到期后，房产未售

出，刘女士多次要求归还房屋产权证原件，

张某总以各种理由推脱。刘女士起了疑心，

到房管局查询这套房屋情况时，竟被告知房

屋已被张某抵押给抵押权人王某。

点评：以上情况侵害了消费者财产权和

知情权。如果受托的经纪公司及人员超越

权限，给委托人造成了损失，消费者有权要

求经纪公司赔偿损失，并有权解除合同。

广东省消委会发布2019年房地产中介服务调查结果

这些卖房套路，你中过招吗?
■全媒体记者 林景余 通讯员 粤消宣

买房卖房是人生大事，现实中却充满套路。12月4日，广东省消委会公布2019年

“十大房地产中介服务潜规则”，并由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法律顾问、广东广强律师事务

所副主任陈北元律师进行了点评。这些套路，你中过招吗?

案例：消费者刘先生通过中介购

买了一套房产，总价为 88 万元，但是

刘先生发现除了卖方和政府有关税

费之外，由中介收取的费用高达 3.2

万多元，这些费用包括评估费、律师

费、按揭顾问费、中介服务费等，这些

收费里面有些有票据，有些没有。刘

先生觉得这些费用的收取不够透明，

尤其是按揭顾问费、评估费没有收

据，都是统一被纳入“其他费用”的名

目中。

点评：服务收费不透明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违反了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

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

明的费用；不得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

解的标价内容和标价方式进行价格欺

诈；一项服务可以分解为多个项目和

标准，应当明确标示每一个项目和标

准，不得混合标价、捆绑标价。消费者

遇到上述情况，要勇敢指出商家问题

并抵制，也可举报投诉。

案例：广州消费者黄小姐近期准

备买房，在中介的橱窗广告上，她总能

看到很多令其心动的房源，但走进去

一了解，却发现这些房源信息要不已

过期，要不已出售。中介人员热情介

绍，还有很多其他实惠的房子，马上乘

机进行推销，但实际推荐房源都是高

价格。

点评：以上虚假信息侵犯了消费

者的知情权。消费者遇到上述情况，

可以向当地房地产主管部门举报，由

行政部门调查惩处。

案例：深圳李女士在中介的带领

下来到某楼盘看房，当天人很多，感

觉房子快被卖完了。在看楼过程中，

中介和销售人员不停制造紧张氛围，

说由于政府限价，楼盘价格低、销量

好，小户型只有两套了，再不买都被

别人抢走了，在中介虚张声势、不停

催促下，李女士迷迷糊糊地交了五万

元定金，并交付了首付款总共 32 万

元。但过后，李女士发现房管局网站

上该楼盘还有很多房子没有销售出

去。

点评：热销假象侵犯了消费者的

知情同意权和公平交易权，消费者遇

到上述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持清

醒，切防冲动，特别不能轻易下定。

定金收取设陷阱 两头忽悠做文章

案例：珠海某消费者在中介的带

领下到拱北某小区看房。当时在中介

人员一顿忽悠下，消费者就交了1400

元定金，但并未签订任何合同和拿到

相关收据。之后消费者觉得有问题，

要求退回定金，中介不给予答复。第

二天，消费者到中介公司来要，却说定

金已转给业主，不可以退。最后，仅退

回500元。

点评：定金收取陷阱侵犯消费者

的知情同意权和财产权，消费者有权

要求房地产经纪退还其全部定金。

服务收费不透明“其他费用”花样新

案例：消费者李女士通过某线上

房地产中介平台购买了一套房子，谁

知房子刚成交不久，手机就被各种骚

扰电话打爆。开始是装修公司打来

的，一天接十几个，随后各路中介来

电，推销各种楼盘。

点评：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侵害

了消费者的人身安全权和隐私权，违

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

和《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第25条(四)

规定。消费者遇到上述情况，可举报

投诉。

个人信息遭泄露 骚扰电话接不完

案例：东莞赵先生通过某房地产中介购

买了一套二手房，但由于赵先生无法提供在

莞工作满一年的完税和社保证明办理银行按

揭，在中介的诱导下，赵先生同意另支付中介

2000元“变通”代办费，办理虚假证明。后来，

银行发现有假，不予办理。在交易不成功的

情况下，中介却拒绝退回中介费和代办费。

点评：诱导消费者违规办假证并收费，

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权。限贷限购是目前

进行房地产调控的主要行政手段，经纪人不

得违反规定出具虚假证明文件，骗取购房资

格。房地产经纪机构因违反限购政策给购

房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其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应当无条件退还消费者中介费和代办

费。如果房地产经纪公司或者个人伪造国

家机关公章或公文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违规变通办假证 风险损失客户担

房价优惠藏猫腻 变相涨价是目的

案例：广州一消费者在中介销售推

荐下，到某楼盘售楼部咨询楼盘情况。

销售人员以“购房可以享受团购费 6 万

抵 15 万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在中介

人员各种优惠的鼓吹下，消费者交了 2

万元定金和 1 万团购款，并在中介人员

的催促下签了认购书。该消费者回家后

才发现，6 万团购款并未计入认购书总

价，属额外收取。

点评：虚假优惠侵害消费者知情权和选

择权。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

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

生产者、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

费用等有关情况。消费者如因经纪公司的

虚假承诺造成损失，有权要求经纪公司退还

额外收取的费用。

案例：消费者杨先生委托中介代售其名

下一套房产，该中介让其同事与杨先生达成

成交意向，并交了10万元定金。由于杨先生

的房子还在按揭还贷中，需用50万元资金从

银行解押。中介公司向杨先生提出，一是拿

家里其他房产去高利贷公司做抵押；二是向

房产金融机构借钱还贷款。由于利息太高，

杨先生没有同意，中介公司便要求杨先生降

低房价5万元，作为买方帮其从银行解押的

经费，否则就限制其继续出售该房产。

点评：解押套路侵害了消费者财产权和

选择权。房地产经纪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

务，如提供居间服务以外的其它服务，则需

要另行签订合同，约定相关服务内容及收费

情况。且其它服务不得违反公平交易原则，

消费者遇到此类情况，有权拒绝。

解押房贷套路多 游说卖家借“高利”

《看房确认》要签名 霸王条款闹心

案例：李先生通过房屋中介看了一套标价

100万元的二手房。看房前，中介告诉他根据

“行规”，需先签署“看房书”。李先生购房心

切，只好在中介预先准备好的《看房证明及委

托协议书》上签名。根据协议，如房屋成交，李

先生应支付成交价的3%作为佣金。同时“看

房书”上规定“在一年内，看房者直接或间接与

房主成交，都视为由该中介公司促成交易，须

支付上述佣金及等额于佣金25%的违约金”。

点评：侵害了消费者公平交易权和自主

选择权。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

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

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

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

交易。《看房确认书》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

其中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的内容无效，对

消费者没有约束力。

全权委托本信任 恣意妄为损权益

虚假低价房源引客 乘机开展业务推销

营造热销假象 诱导仓促成交


